
近年来随着 《劳动法 》 和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的宣
传普及 ， 劳动者遇到劳动纠纷
时， 往往会通过申请仲裁、 到法
院起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个别用人单位为了达到目的， 费
尽心机作虚假陈述、 派员工作假
证， 尽管最后被识破并支付了相
应的赔偿， 但这些情况要引起职
工朋友的注意。

给证人通风报信儿被识破
公司赔偿58万元

2017年2月底 ， 达金厨餐饮
公司16位厨师被集体辞退， 他们
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加班工
资 。 同时 ， 他们申请了工会法
援，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指派本中心的公职律师胡芳帮他
们维权。

仲裁开庭时， 胡芳与职工代
表魏进苑参加庭审， 达金厨餐饮
公司的代理人张律师坐在被申请
人席上， 而该公司的马经理则在
下面旁听。

申请人一方陈述完请求事项
和事实后， 张律师主张因后厨人
员自餐厅开业后长期大量浪费进
口牛肉、 海鲜等高价食材， 导致
餐厅一直亏损， 所以才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 并提供照片、 两位员
工证言予以证明。 接着， 仲裁员
传唤第一位证人小张出庭作证。

胡芳律师质证后， 马经理借
口上厕所推门出去。 卫生间在右
侧， 但他却往左边走， 而左侧座
椅上还有另一证人。 他是不是给
那个证人通风报信儿去了？ 胡芳
马上提醒仲裁员。

仲裁员出门一看， 马经理正
跟那个证人说着什么。 见有人出
来， 他假装没事往前走， 仲裁员
立即将证人带进庭内。

不久， 仲裁委裁决： 达金厨
餐饮公司向16位厨师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加班工资等

58万元。

案件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九条规定， 劳动
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
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但在现
实中， 劳动者很难提供充分有效
的加班证据， 这也是职工主张加
班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很少能胜
诉的主要原因。

在本案中， 虽然16位厨师提
供了排班表 、 指纹考勤打卡记
录、 工资条， 但因公司主张其考
勤记录方式为专人手工填写， 并
提供考勤表作证据， 因而职工一
方的证据被采信的可能性较小。
达金厨餐饮公司本想通过两位证
人来坐实后厨人员大量浪费食
材、 将其辞退是合法解除， 没想
到工会律师质证时却提出关于考
勤记录方式的问题， 第一位证人
当庭陈述单位以指纹打卡方式记
录员工出勤情况， 令公司措手不
及。 马经理借口上厕所想给另一
位证人通风报信儿， 没想到却被
工会律师识破。

16位厨师主张公司系指纹打
卡记考勤， 对公司主张由专人手
工填写记录考勤不认可， 而公司
两位证人当庭陈述与厨师们主张
的考勤记录方式相符， 因而仲裁
委对公司的主张及其提供的出勤
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最终支持
了16位厨师的维权请求。

代理人变证人
用人单位一审二审均败诉

2016年4月11日 ， 曾臣入职
某销售公司做业务员， 其后双方
未签订劳动合同 。 2017年2月28
日， 他通过快递向公司寄送辞职
信， 内容为： “由于公司一直没
跟我签订劳动合同， 且不按口头
约定及时发放奖金， 现申请自动
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第二天签

收此快件， 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
2017年2月28日解除。

随后， 曾臣申请仲裁， 要求
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赔偿 ， 获仲裁支持 。 单位不
服， 到法院起诉。

法院庭审时， 公司提交与曾
臣一起入职的另外三名员工的劳
动合同， 称公司与所有员工均签
订了劳动合同， 不会唯独不与他
签。只不过在办公室装修时，部分
文件丢失， 其中就包括与曾臣签
订的那份劳动合同。同时，公司人
事部张秀勤、 员工张培军出庭作
证， 证明单位与曾臣签订过劳动
合同。

对此，曾臣表示，与他一起入
职的另外三名员工的劳动合同是
在他申请劳动仲裁后补签的，并
且其他员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
本案无直接关系。另外，公司人事
部张秀勤曾在仲裁阶段代表公司
参加庭审， 张培军系张秀勤的弟
弟，他们的证言不应被采信。

不久， 法院判决： 公司向曾
臣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赔偿金4万余元。 单位不服提起
上诉， 被二审法院驳回。

案件分析：
本案中， 销售公司的两位证

人———张秀勤、 张培军， 均为该
单位职工， 其中张秀勤为人事部
管理人员， 负责与公司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 与公司存在明显的利
害关系。 曾臣出示裁决书， 证明
在仲裁期间她曾以公司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参加庭审， 所以其证言
未被采信。

张培军称他是与曾臣一起入
职的，他在仲裁庭审时作证称，入
职当日四位新员工在业务室全部
签订了劳动合同 （曾臣提供仲裁
庭审笔录作为证据），而在法院开
庭时却说入职当日新员工是在人
事部签订劳动合同的。 加之曾臣
称张秀勤与张培军是姐弟， 虽然
张秀勤说只是表姐弟关系， 但鉴

于他两次陈述前后不一致， 所以
依据法律规定， 其证人证言不能
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销售公司在法院审理阶段 ，
未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其与曾臣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或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
是由曾臣本人造成的， 故法院判
决销售公司应当支付曾臣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万
余元。

派员工扮老乡作假证
公司支付1.9万元补偿

2013年4月22日 ， 李茱珠入
职佃绅技术公司， 岗位为销售主
管， 公司口头与其约定每月15日
左右通过财务主管林勇珂的个人
账户向其支付工资， 双方未签订
劳动合同。

2016年5月20日，公司与李茱
珠解除劳动关系。一个月后，她申
请仲裁，要求确认2013年4月22日
至2016年5月20日与佃绅技术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仲裁委裁
决后，她又到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庭审时， 李茱珠提交公
司曾为她买房而开具的 “收入证
明 ”， 其内容为 ： 兹有李茱珠 ，
身份证号为××× ， 系我单位员
工 ， 任销售主管 ， 其月收入为
6000元。 该证明落款处的 “承办
人签字” 为祝惠丽， 并备注了公
司地址、 联系电话， 且加盖了佃
绅技术公司的公章。

佃绅技术公司否认与李茱珠
存在劳动关系， 称为她支付工资
的林勇珂既不是本公司财务主
管， 也不是本公司员工。 虽然林
勇珂与公司法人是兄弟， 但他并
不在公司任职， 所以李茱珠属于
林勇珂个人雇佣的劳务人员， 受
其指派而提供劳务。

公司对 “收入证明” 的真实
性持有异议， 主张该证明是李茱
珠自己填写， 并欺骗办公室的祝

惠丽为她加盖了公司印章， 同时
提交祝惠丽的证言： 李茱珠与我
是老乡， 因她知道我掌握着公司
印章， 便于2015年12月10日找到
我， 以在北京购房为由， 让我在
她出具的虚假收入证明上盖章，
事实上她与我公司并无任何关
系， 特此证明。

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佃绅技
术公司与李茱珠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支付1.9万元经济补偿。

案件分析：
李茱珠介绍， 她与祝惠丽根

本不是老乡， 开 《收入证明》 也
是先经部门经理同意、 人事部核
准其收入后通知办公室为其办理
的， 祝惠丽为办公室文员， 所以
由她打印出证明、 签字并盖章。

《收入证明》是李茱珠能证明
其与佃绅技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的关键证据， 公司让祝惠丽以老
乡的身份出具证言， 是以此来证
明它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 真实
性和关联性，不具备证明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
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
庭作证。但祝惠丽仅出具证言，未
到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六十九条第五项， 无正当理由未
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不能单独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所以，
祝惠丽的证言不被采信。

结合工商登记信息及银行对
账单， 林勇珂作为佃绅技术公司
的股东， 且作为公司法人的亲哥
哥， 在每月相对固定时间向李茱
珠个人账户打款， 对此佃绅技术
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应承担
未完成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 故
法院认定李茱珠与佃绅技术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由于公司未就李
茱珠入职和离职时间提交相关证
据加以证明， 因而对李茱珠主张
的入职和离职时间予以采信， 于
是法院判决公司支付1.9万元经
济补偿。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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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近日， 昌平区百善镇某村村

民陈某收到广东某律所发来的立
案告知函， 函称其子小陈于2017
年4月向某银行借贷，至今已经逾
期二百多天，本息约两万多元。函
中罗列了多个法律条款描述小陈
这一行为的严重后果， 并多次给
陈某夫妇打电话， 要求替小陈还
钱。可是小陈已经离家一年多了，
亲戚朋友都联系不上。 有些慌了
的陈某到百善法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儿子已经二十岁了，父母
还有义务为他还款吗？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向陈某表明： 依据

《民法总则》 第十七条、 第十八
条的规定，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
人为成年人。 不满十八周岁的自
然人为未成年人。 成年人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

在本案中， 小陈出生于1998
年5月，已经成年，属于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应当由其自行还款，
父母没有替他还款的义务， 如果
父母自愿代其还款则另当别论。

贷款方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小陈还款。 若诉讼期间小陈
仍下落不明， 或经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的， 法院可公告送达， 若借
款人未参加诉讼， 法院可以缺席
判决。 判决书亦需通过公告送达
的方法向借款人送达， 贷款方不
应强制陈某夫妇还款， 更不应以
此为由骚扰陈某夫妇。

要求员工写申请终止劳动合同
单位仍需支付补偿

2008年1月1日， 吴江照入职
某劳务公司， 双方签订两年劳动
合同， 约定将他派遣到某金属公
司工作， 该合同期满后双方续订
至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1日，吴江照手写
《申请书》， 提出与劳务公司的劳
动合同到期后， 自愿终止不再续
签。 同日，劳务公司发出《终止劳
动合同通知单》，内容注明劳动合
同终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 ，
终止原因为劳动者本人提出申
请，上面有吴江照本人签字确认。

其后，吴江照申请仲裁，要求
劳务公司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被仲裁委驳回。他不服裁
决，起诉至法院。

审理时， 吴江照表示 《申请
书》 是劳务公司将包括他在内的
所有派遣员工组织起来， 让他们
必须书写的。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

单》上虽然有吴江照签字，但并非
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与吴江照存在相同案件情况
的职工老张出庭作证，证明《申请
书》是劳务公司逼迫他们书写的。
因老张不同意写申请， 当即被公
司解除了劳动关系。 老张申请仲
裁后经调解与公司达成协议，获
得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同时， 吴江照称劳动合同到
期前， 劳务公司和金属公司均未
明确向其表示继续签订劳动合同
的工资待遇是否为原条件或提
高。对此两家公司表示认可，原因
是吴江照等派遣员工不要求续签
劳动合同。不久，法院判决劳务公
司支付吴江照终止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2.6万元。

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规定， 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
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向 劳 动 者 支 付 经
济 补 偿金 。 用人单位提出续订
劳动合同条件是续订劳动合同的
前提条件。

本案中， 吴江照的劳动合同
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 劳务公
司召集吴江照在内的劳务派遣员
工 ， 要 求 他 们 书 写 格 式 一 致
的 劳 动合同终止后不再续签的
《申请书》。 两家公司认可未告知
包括吴江照在内的劳务派遣员工
续订劳动合同的条件降低还是维
持， 同时劳务公司也未向吴江照
提出续订劳动合同， 该公司的行
为 不 符 合 劳 动 合 同 续 订 的 前
提 条 件 。 因此 ， 劳务公司应当
给付吴江照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
补偿金。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成年子女的债务
父母有义务为其偿还吗？


